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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财政部及福建省关于推进国有企业职工

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相关布署、政策和指导意见，福建省

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积极推进“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因企业历史沿革背景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公

司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涉及的问题与困难相对较多，经多方沟通

与协商，目前供电部分已完成分离改造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接收单

位选定、改造方案设计和费用预算。为此，2018 年 4 月 13 日，公司

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议案》，

公司拟对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涉及的供电部分先行分离移交并实

施维修改造。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公司本次职工家属区(福建省沙县青州镇)“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为供电部分，根据有关规定和前期咨询沟通，其中供电部分由国

网福建省沙县供电有限公司接收，预算改造费用 3,233万元，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公司家属区所有户表更换改造工作，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供配电设施整体改造并移交。 

2、2018 年 4 月 13日，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三供一业”供电

部分分离移交工作。 

3、公司本次“三供一业”(供电部分)维修改造和分离移交，

不涉及资产移交或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4、公司本次“三供一业”(供电部分)分离移交董事会通过后

实施，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签订相关合同。 

5、公司将按国家相关政策并结合企业实际积极推进，并按规

定履行决策程序并披露进展情况。 

二、相关合同主要内容（供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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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名称：公司家属区供配电设施分离移交改造 

(2)采用“先移交后改造”方式，接收方为国网福建沙县供电有

限公司。 

(3)改造及分离移交范围：公司职工家属区红线范围内供配电设

施改造，包括沁园小区、公园小区、思源小区、吉祥小区、南山小区、

青松小区及公司所属商铺、家属区配套设施等 3,310户。 

(4)建设内容：职工家属区区域内部分 10 千伏高压线路、低压线

路、变压器、变台及设备开关、表箱、表计等设施。 

(5)合同价款：3,233 万元，合同签订后 15工作日内按照合同价

款预付 30%备料款，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

价款的 70%，改造完工后送电前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90%，剩余 10%待

结算经财政审核后一次性付清，如审核后工程结算价款未超出已支付

的工程价款，国网福建沙县供电有限公司应在 15 日内退回多收的工

程款，如审核后工程结算价款超出已支付的工程价款，公司应在 15

日内一次性付清未支付的工程款。 

人员安置情况：目前公司家属区供电单位——热电分厂及维护单

位——青纸机电工程公司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除完成家属区相关工

作外，还要完成生产区相关工作。因此，家属区供电系统分离移交后，

不需要进行员工安置。  

公司本次“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供电部分改造资金约 3,233万

元(该资金为估算数，最终以实际结算数为准)。 

根据“三供一业”设施分离移交维修改造资金补助的相关政策，

即《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所出资

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通知》(闽国资函产权

【2017】144 号)，公司作为“三供一业”移交企业，本次供电部分

维修改造资金需承担约 650万元。 

三、分离移交项目资产情况  

本次供电分离移交项目不涉及资产移交。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项目涉及公司支出改造资金约 650

万元，该项资金支出将计入营业外支出，影响当期损益。具体年度业

绩影响额视改造款支付进度确定。 

2、 该项目的实施可切实减少企业未来负担，降低公司成本费用，

预计每年节约费用约 200 万元左右。因此，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减轻

包袱，“廋身”轻装上阵，更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聚焦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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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有利于公司职工家属生活条件的改善，维护

企业和社会稳定。 

五、其他 

1、公司本次“三供一业”(供电部分)维修改造和分离移交，

不涉及资产移交或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本次“三供一业”(供电部分)分离移交董事会通过后

实施，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签订相关合同。 

3、除上述外，“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还涉及供气、供水、物业

等其他事项，公司将按国家相关政策并结合企业实际积极推进，按

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披露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八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 

3、“三供一业”分离相关供配电设施移交改造工程建设合同 

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

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

45 号) 

5、《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

(财企〔2015〕62 号) 

6、《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资委财政厅关于国有企业职

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民政办〔2016〕

156 号) 

7、《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

区“三供一业”设施分离移交维修改造费用测算指导意见的通知》明

政办【2017】63 号 

8、《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所

出资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通知》(闽国资函

产权【2017】144 号)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